
嘉義市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諮詢會 

第 4 屆第 4 次會議紀錄 

 

壹、會議日期與時間：113 年 10 月 30 日(星期三)10 時 

貳、地點：嘉義市政府 6 樓第二會議室 

參、主席：林瑞彥副市長                                紀錄：謝璀忻社工 

肆、與會人員：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編
號 

項目 
主辦 

單位 
辨理情形 

主席裁示 

管考情形 

一 

請各局處納入

在不同平台的

宣導成果，或

提出在執行上

困難之處。 

 

各局處 

(一)警察局： 

本局自製懶人包、文字、Podcast 或影

片等兒少性剝削宣導素材，並已放置於

臉書、IG、YOUTUBE 等相關平台以達加

強宣導、防範之成效，暨持續加強宣導

私密照散布議題，列為兒少性剝削防制

宣導重點，並已置於本局工作報告呈

現。 

(二)社會處： 

運用嘉義市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 IG 及

辦理校園宣導方式廣為宣導兒少性剝削

議題 

(三)衛生局： 

本局使用臉書粉絲專頁及 instagram 等

平台進行多元性宣導，宣導成果可參考

本局工作報告。 

(四)教育處： 

本處鼓勵學校透過多元方式宣導性剝削

相關議題，如利用始業式、兒童朝會、

班親會、班級宣導、結業式、會議、研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列入常態
性業務，賡
續辦理。) 
 



習、演講、集會等場合，透過新聞報

導、課程融入、影片欣賞、闖關活動、

戲劇、班書閱讀、繪本教學及讀書心得

寫作等有趣多元方式認識兒少性剝削防

制之重要性。 

(五)校外會： 

請學校以開學日、新生訓練、週會、集

會、講座、課堂及學校網頁等方式宣

導。 

(六)觀新處： 

持續配合社會處宣導兒童性剝削教育，

除提供媒體報導，亦同步發布官網周

知，建立民眾的防制意識，期能減少兒

少性剝削案件之發生。本處持續利用

「本府1樓及6樓電梯口」動態顯示看板

宣導兒少性剝削防制，建立正確兒少性

剝削防制觀念。 

(七)文化局： 

除於官網、臉書宣導之外，另於圖書館

辦理與兒少相關電影講座或閱讀講座

時，亦會請講師於現場進行宣導。 

(八)建設處 

於聯合稽查以及商家營業登記時提供性

剝削宣導簡章，以增強法治觀念。 

(九)民政處 

1. 有關協助宣導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

制1節，本處除利用社群媒體外，

更利用辦理相關活動及業務中進行

宣導，如於法律諮詢處放置兒少性

剝削單張，加強民眾對於相關觀念

之認知；亦利用元旦升旗、發放元

旦小提燈、鞦韆節、桐花祭、成年



禮、績優鄰里長表揚活動中宣導性

剝削等議題；另配合前次會議中委

員提供建議，於市籍役男入伍、替

代役法紀教育在職訓練中，強化役

男對於兒少性剝削法治觀念。 

2. 本處辦理活動參與人員涵蓋各年齡

層，參與對象除民眾外，更包含里

鄰長、廟宇人員、青少年及替代役

男等，積極透過活動集會場合及多

元方式，建立對於兒少性剝削正

確、防制觀念及求助管道。 

(十)東區區公所 

透過本所 youtube 平台增加有關兒

少性剝削影片宣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XRsGyxcPSVE) 

(十一) 西區區公所 

1. 公所網站及臉書專頁進行數位宣

導。 

2. 公所櫃台放置宣導立牌及雙層立

架，放置 A4傳單供民眾取閱。 

3. 於公所、聯合里辦公室櫥窗張貼宣

導海報。 

(十二) 本案建請解除列管。 

 

 

 

 

 

 

 

 



柒、工作報告：詳見會議資料 P5~P58 

 

鄭津津委員 

一、 各局處同仁真的非常努力，我們都看得到成果，在議程的第 8 頁，本期跟去

年同期相比，像陌生人、網友，這些都有大幅的下降，但是在同學這一欄卻

是漲了一倍；教育處的報告從 24 頁到 27 頁，宣導對象針對家長的只有三

場。當然對教職員工、學生宣導也都很重要，但是我猜這個年紀的學生在宣

導時能看手機的，一定會看手機，如果不允許看手機，都東張西望跟人家聊

天就不會專心，因為他們沒有這方面的危機意識，倒是家長我覺得會很緊

張、很關切這個議題。 

二、 我相信在座有當父母的經驗，在孩子未成年階段一定會很擔心，也不太清楚

現在孩子們在網路世界活動有哪些危險、要怎麼去保護自己的孩子，現在年

輕人在想什麼、接觸什麼，家長不一定會瞭解。 

三、 除了既有宣導之外，建議中小學在每學期的家長會，或者會邀請家長到學校

的活動，不妨增加一些對家長的宣導場次。當我關切孩子的安全、希望我的

孩子不要闖禍時要注意什麼？怎麼在孩子日常去留意？雖然孩子們不太喜歡

父母叨唸，但是叨唸還是有用，提醒哪些是人際關係的紅線，也許能夠降低

性剝削案件在同學之間發生的比例，並像其他的案件有很明顯的改善。 

 

主席裁示： 

請教育處跟各個學校討論，透過在有家長的場合進行宣導；另外發現一個問題，

在教育處的報告中，與同學相關的只有一件，教育處轄管只有國中小，那往上的

高中職要請校外會多留意，因為青春期會有更多對性有關的好奇及行為，到校宣

導時請再加強學生的法治觀念。 

 

鄧閔鴻委員 

一、 我是第四次參加，部分的樣態跟過去差不多，雖然現在比例下降，但仍有幾

個建議，第一個是上次會議我提到教育處的活動蠻好，辦理一系列有關網路

成癮跟網路過當使用的研習，本來期望這一季可以多增加場次，因為在國內

外網路的過度使用、或是網路成癮的青少年本來就是被性剝削的高危險群，

由於大量的使用、接觸這些平臺，就更容易被校外的有心人士所剝削。從警

察局還有教育處的調查情形也一樣，他們受害的樣態、使用的平臺都很類

似，而這一次教育處在教職員宣導，好像就少了網路過當使用的警訊，或是

發現學生網路過當使用的時候，該怎麼輔導等知能研習，希望下一季可以增

加。 



二、 在兒少性剝削的樣態中，很多都是未成年剝削未成年，就是國高中階段，

同學傳播其他同學或比他年紀小的學生的猥褻影像，校外會這邊的演講，

大部分都是朝會期間針對學生，而針對教練的只有一場在嘉華中學，依循

剛才的建議是要增加更多有關教職員部分的宣導，比如網路過當使用的講

座，對於自己的學生剝削他人或被剝削的情形都是在網絡平臺發生，請校

外會參考。 

三、 另外鄭津津委員提到家長的宣導也有點少，在國小階段的宣導大部分都是

用班親會播文宣播影片，我記得嘉義市還有家庭教育中心，可以建議家教

中心辦一些跟家長有關，並留意兒少性剝削這些警訊，以及兒少有網路過

當使用的時候，家長該如何教育、輔導的一些知能的研習。 

 

鄭翠娟委員 

一、 根據資料裡面看到的是國中小的資料，其實案例比較多的是高中，高中生在

網路使用是很頻繁的，個人的經驗是在 google 的時候，會有一些色情網站

的廣告畫面跑出來，當畫面密集性出現的效果是很強的，老師說十遍不及立

即看到的效果，在資訊上有哪些篩選限制很重要，不管學校或是其他教育機

構都要去對網頁的篩選問題做加強的宣導。 

二、 另一個是青春期，也就是國中、高中的階段對性的探索好奇，在同儕團體的

影響是非常大的。會有一個同儕說「我們看看這個影片裡面有什麼有趣的」

就分享，他們不曉得分享是會觸犯法律的行為；這部分我們平常也看到蠻多

案例，家長也是一頭霧水，會講我兒子、我女兒很乖之類的。所以教育處在

孩子、兒童的生理及心理上，要更加強對性的好奇跟探索，更深入去做前置

教育宣導。 

 

謝雯璣委員 

一、 在地檢署常看到的案例，幾乎都是網路上的青少年誘使另一個青少年來拍攝

性影像之後，再傳給行為人(被告)，我感到很奇怪的是，為什麼被害人會把

他的性影像留到陌生人的手上，甚至陌生人可以跟被害人聯繫?從最根源的

地方是被害人如果一開始就有危機意識，不要輕易的把自己身體影像、性影

像等相關的拍攝傳出去，案件就不會產生，在工作的時候常常會有這種感

觸。 

二、 回歸最原始、最根本原因的確要從教育著手，讓小朋友們或是國、高中的青

少年知道身體的照片絕對不要輕易的拍攝自己的影像，也不要輕易的傳送，

這是我們辦案時候的看到的現象。 

 



主席裁示： 

教育處還是任重道遠，請教育處及校外會就剛才委員所提點，以及需要多加辦理

的再做調整及加強。 

 

捌、臨時動議： 

一、 有關衛福部辦理 114 年度性暴力防治巡迴影展一案，為了強化性暴力防制教

育倡議，並增進專業人員及社會大眾對於性暴力、性剝削這些新興的犯罪形

態，還有數位網路風險的議題座談，將請各縣市政府播放四到五部的性侵

害、性騷擾、性剝削或者影像外流等性暴力相關的電影，以及映後的座談。 

二、 社會處將配合衛福部辦理五場次的影展以及座談，屆時會請各網絡單位協助

宣傳。因網絡單位的專業人員不同，宣導對象的族群也會不同。如果有網絡

計畫透過影片宣導相關概念，請在明年的三月底之前告知社會處，將提供電

影的片單以及映後座談的講師名單。 

 

主席裁示： 

一、 社會處將在明年辦理至少五場的電影賞析及座談，若各單位有需要，請在明

年三月底之前告知社會處，也請社會處來統一規劃相關的時間。 

二、 感謝各位委員以及列席單位的參與跟指導，委員的建議、提案跟決議請本府

各單位積極辦理，謝謝! 

 

玖、散會時間：10時 45 分 

 

  



 

第四屆第四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編號 項目 
主辦 

單位 
辨理情形 

主席裁示 

管考情形 

一 

請教育處、校外

會就委員所建議

進行調整及加強

辦理 

教育處、 

校外會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